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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及發展

背景

我們在中國發電行業擁有超過56年經營歷史。本集團是我們的控股股東華電從事
清潔能源業務的平台。重組完成後，我們保留了我們的前身的絕大部分資產及負債，
其中包括我們現有的絕大部分業務。

我們的前身華電福建由華電通過重組其於福建省內的發電資產於2004年11月30日
成立。華電福建為一家由華電全資擁有的有限責任公司，主營水電站及煤電廠。

我們亦於中國擁有超過56年水電業務經驗。我們的首個水電項目華電古田溪一期
於1951年開始興建，於1956年投運，是中國首個一級水電項目。於1998年，棉花灘水
電站開始興建，於2001年投運，控股裝機容量為600.0兆瓦。於2002年，周寧水電站開
始興建，於2005年投運，控股裝機容量為250.0兆瓦。

我們亦通過增持現有水電附屬公司的股權及收購新水電項目擴大水電業務。根據
弗若斯特沙利文提供的數据，截至2011年12月31日，按水電總裝機容量計算，我們是
福建省及華東地區（包括福建省）最大的水電公司。

我們於中國擁有超過14年煤電業務營運經驗。我們的首個煤電廠邵武電廠於1996

年開始興建，於1998年投運，控股裝機容量為250.0兆瓦。可門電廠於2004年開始動工
建設，於2006年投運，控股裝機容量為2,400.0兆瓦。

作為華電重組計劃的一部分，本集團將業務重心轉向福建省的水電業務以及全國
的風電及其他清潔能源業務。我們的煤電業務已經並將繼續為風電及其他清潔能源業
務的初期發展提供現金流量支持。此外，保留煤電業務將補充我們於福建省的水電業
務。因此，我們於福建省保留煤電業務。

於重組期間內，經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華電福建於2010年10月20日易名
為華電福新能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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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0年10月29日，華電聯同華電能源、烏江水電、華電國際及華電工程（均為
華電的附屬公司（統稱為「五名股東」）），向華電福新能源有限公司轉讓彼等各自於華
電新能源的股權（華電新能源為由華電控制的附屬公司，主營風電、分佈式能源及太
陽能發電等清潔能源業務）。此次轉讓完成後，華電新能源成為華電福新能源有限公司
的全資附屬公司。於2010年12月29日，本公司引進戰略投資者（於下文詳述）。於2011

年8月19日，本公司成立為股份有限公司。

歷史里程碑

1956年 首個水電項目（華電古田溪一期）投運

1998年 首個煤電廠（邵武電廠）投運

2007年 首個風電項目（輝騰錫勒風電廠）投運

2008年 投資的首個核電廠（福清核電廠）開始動工，預期2013年至2016年福
清核電廠每年將有一台機組投運

2009年 首個太陽能項目（上海都市型工業示範區太陽能光伏發電工程）投運

2009年 首個分佈式能源項目（廣州大學城分佈式能源項目）投運

2009年 自2009年起，我們已收購9個應佔裝機容量為256.2兆瓦的水電項目以
及5個應佔裝機容量為106.7兆瓦的風電項目

2010年 華電新能源完成向本公司的股權轉讓，成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2010年 中電顧科技、昆崙信託、興業資本和大同創業對本公司進行戰略投
資，於該投資完成後，本公司註冊資本由人民幣4,600,000,000元增加
至人民幣5,088,888,889元

2011年 本公司自有限責任公司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60億
元

2011年 首個生物質能項目（樺川協聯生物質能熱電有限公司）開始施工並預
期於2012年第三季投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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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

我們為籌備全球發售進行重組。根據前身華電福新能源有限公司與五名股東於
2010年10月29日簽署的增資與重組協議（「重組協議」），五名股東向華電福新能源有限
公司轉讓彼等各自於華電新能源的股權。此外，華電向華電福新能源有限公司注資人
民幣10億元現金，並已於2010年11月23日悉數繳足。

訂立重組協議後，根據均於2010年12月28日簽署的兩份股權轉讓協議，華電能源
及華電國際分別按代價人民幣371.6百萬元以及人民幣254.6百萬元（經參考獨立資產估
值後釐定），將其各自於華電福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股權轉讓至華電。股權轉讓完成後，
華電、烏江水電及華電工程仍為華電福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股東。

華電是國有企業集團，其業務範圍主要包括發電項目開發及管理、發電及售電以
及技術開發和諮詢服務。烏江水電是華電的附屬公司，其業務範疇主要包括烏江的水
電開發。華電工程亦為華電的附屬公司，業務範圍主要包括發電項目總包、材料及設
備銷售及技術開發和諮詢服務。

下圖載列本公司於上述重組及股權轉讓前後的公司架構：

重組前：

100% 57.81%

51.0% 100.0%* 44.8% 47.21%

9.32%13.6%5.67%13.6%

烏江水電 華電工程 華電能源 華電國際

華電

華電福建 華電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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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後：

華電

華電工程烏江水電

（原華電福建）
華電福新能源有限公司

51.0%

1.49%3.59%

94.92%

100.0%*

100.0%

華電新能源

* 華電直接持有華電工程75%股權，並通過華電煤業間接於剩餘25%股權中擁有權益。

聲明與保證

根據重組協議，五名股東向本公司作出若干聲明與保證，其中包括：

• 重組協議所載資料屬真實、準確及完整。概無誤導性資料或重大遺漏；

• 資產和權益轉讓所須的所有相關政府批准、許可、授權、第三方同意、確
認、豁免和登記，已經獲取並屬有效；

• 五名股東向我們轉讓及注入的股權及資產由五名股東合法及實益擁有，且
不受任何留置權、按揭、質押、租賃、許可或第三方權利的限制，惟五名
股東以我們為益人作出的或以其他方式向我們披露的留置權、按揭及質押
除外；

• 重組協議的簽立和履行將不抵觸，且不會導致違反下列各項：

• 五名股東各自的章程細則或其他組成文件或營業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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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名股東已簽立有關重組的有效性和可執行性以及涉及重組的資產的
其他重大合同（訂約各方已豁免或免除遵守該等合同的規定者除外）；

• 涉及任何五名股東或其各自的資產的任何中國法律或任何主管法院、
仲裁庭、政府部門或其他機關的任何判決、裁決或命令；或

• 對五名股東具約束力的任何其他文件或其各自的承諾或保證；

• 華電新能源及其附屬公司（個別或統稱為「已注入公司」）概無侵犯第三方
知識產權，以致可能導致本公司蒙受任何重大財務損失；

• 五名股東或任何已注入公司概無觸犯可能導致本公司蒙受重大財務損失的
任何罪行或任何其他行為；

• 除資產評估報告中所披露或自評估基準日至重組完成日的日常業務過程中
產生的負債（或或然負債）外，華電新能源概無任何其他負債（或或然負
債）；

• 除在審計報告或其他書面文件中向本公司披露以外，任何已注入公司概無
面臨有關其業務、資產或任何股權或可能對其業務經營及資產產生重大不
利影響的進行中、未決或潛在的重大及╱或主要訴訟、仲裁、申索、行政
處罰或其他法律程序；及

• 五名股東已同意，若彼等違反上述陳述及保證，導致本公司及╱或任何已
注入公司產生任何損失，則須應本公司要求對本公司及╱或已注入公司的
相關損失及時進行彌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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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償保證

根據重組協議，華電已同意對於（其中包括）下列各項對我們作出彌償：

• 已注入公司的資產和權益在重組完成前產生的稅務負債；及

• 與已注入公司擁有或租賃的土地及樓宇相關的任何爭議產生的所有損失、
申索、費用或開支。

華電集團保留的業務

重組完成後，華電通過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除外）保留若干業務，
而我們所從事的行業亦涵蓋該等業務。詳情見「與華電集團的關係」一節。

避免同業競爭協議

我們與華電於2012年6月4日簽署了避免同業競爭協議。詳情見「與華電集團的關
係」一節。

批准

重組須經相關中國政府機關（包括國資委）批准。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已確認，
我們已獲得相關中國政府機關有關重組的所有必要批准。

戰略投資

2010年12月29日，我們的前身華電福新能源有限公司、華電、烏江水電、華電
工程與我們的戰略投資者中電顧科技、昆崙信託、興業資本和大同創業訂立一份增資
協議。根據該協議，中電顧科技、昆崙信託、興業資本和大同創業同意向華電福新能
源有限公司出資合共人民幣11億元（參考獨立資產估值釐定），當中人民幣488,888,889

元入賬列為我們的註冊資本及人民幣611,111,111元入賬列為我們的資本準備金。增
資完成後，華電福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註冊資本從人民幣4,600,000,000元增至人民幣
5,088,888,889元。截至2010年12月30日，該注資已全數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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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增資協議，概無給予戰略投資者其他股東未享有的任何特殊權利。中電顧科
技、昆崙信託、興業資本和大同創業各自承諾，在截至以下日期止期間內（以較早者
為準），其不會轉讓其持有的本公司股權：(i)登記為本公司股東後12個月；及(ii)股份
在任何證券交易所上市，惟所有訂約方另行同意者除外。

中電顧科技是一家於2006年3月3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與節
能、環保及新能源相關的高科技開發與銷售業務。昆崙信託是一家於1992年10月20日
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由其前身中國工商銀行寧波市信託投資有限公司改制而
成。昆崙信託的業務主要包括各種信託及股權投資管理。興業資本是一家於2010年4月
23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為興業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興業
資本的業務主要包括對境內企業進行股權投資。大同創業是於2009年7月20日在中國成
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為福建省投資開發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大同創
業的業務主要包括創業投資及提供相關的管理及諮詢服務。

下圖載列本公司於緊隨戰略投資後的公司架構：

華電

華電工程 興業資本 大同創業烏江水電

華電福新能源有限公司

51%

1.35%

85.80%

3.24% 3.49% 0.44%

100%*

1.31%4.37%

中電顧科技 昆崙信託

* 華電直接持有華電工程75%股權，並通過華電煤業間接於剩餘25%股權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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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收購及出售事項

下表概述本集團於往績記錄期間進行的主要收購及出售事項：

編號 交易 日期 代價金額 代價基準 交易理由

（人民幣百萬元）

水電業務

1 華電福建全資收購廈門

億業能源投資有限公司 .

2009年6月 221.8 獨立第三方作

出的資產評估

擴充業務

2 華電福建全資收購福建

古田雙口渡水電有限公

司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8月 262.3 獨立第三方作

出的資產評估

擴充業務

3 華電福建收購永安豐海

發電有限公司95%股權 .

2010年6月 194.7 獨立第三方作

出的資產評估

擴充業務

4 華電福新能源有限公司

全資收購永安銀河電力

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2010年9月 34.9 獨立第三方作

出的資產評估

擴充業務

5 福建棉花灘水電開發有

限公司收購漳平市永福

水電發展有限公司100%

股權 . . . . . . . . . . . . . . . .

2011年3月 249.4 獨立第三方作

出的資產評估

擴充業務

風電業務

1 華電新能源收購黑龍江

省華富電力投資有限公

司77%股權 . . . . . . . . . . .

2010年11月 599.2 獨立第三方作

出的資產評估

擴充業務



歷史、重組及公司架構

– 150 –

編號 交易 日期 代價金額 代價基準 交易理由

（人民幣百萬元）

分佈式能源業務

1 華電新能源出售廣州大

學城分佈式能源項目

12%股權. . . . . . . . . . . . .

2011年8月 37.8 獨立第三方作

出的資產評估

項目設計有所

修訂，須經政

府額外審批，

但於出售時本

集團仍未獲悉

取得批文的時

間

煤電業務

1 華電福新能源有限公司

全資出售可門二期 . . . . .

2011年1月 206.5 獨立第三方作

出的資產評估

可門二期正向

政府機關申領

批文╱許可

本公司改制和成立

為籌備全球發售，本公司已於2011年8月19日根據中國法律自有限責任公司改制
為股份有限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6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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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建
華
電

邵
武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4,
 *

華
電

（
廈
門
）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古
田
縣

玉
興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福
建
省

金
溪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南
靖

恒
盈
電
力

有
限
公
司

華
安

華
順
電
力

有
限
公
司

永
安
豐
海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8

周
寧
縣
後

壟
溪
水
電

有
限
公
司

9, 
*

福
建
古
田

雙
口
渡
水
電

有
限
公
司

漳
平
市

永
福
水
電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福
建
華
電

電
力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三
明
博
源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廈
門

高
雷
克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7

福
建
華
投

西
門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福
建

閩
興
水
電

有
限
公
司

福
建
省

沙
縣
城
關

水
電

有
限
公
司

13
, *

福
建
省

高
砂
水
電

有
限
公
司

14
, *

福
建
省
龍
岩

萬
安
溪
水
力

發
電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11
, *

福
建
省

金
湖
電
力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10
, *

福
建
省

泰
寧
大
金
湖

假
日
酒
店

有
限
公
司

37

福
建
省

永
安
貢
川

水
電
站

有
限
公
司

12

待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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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蒙
古

華
電
光
輝
風
電

有
限
公
司

內
蒙
古
華
電

宏
圖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七
台
河
豐

潤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38

華
電
山
東

乳
山
新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茂
名
市

中
坳
風
電

有
限
公
司

31,
 *

雲
南
華
電

蓮
花
山
風
電

有
限
公
司

天
津
華
電
北
宸

分
佈
式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35

甘
肅
華
電

環
縣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甘
肅
華
電

民
勤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雲
南
華
電

朵
古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七
台
河
宏
浩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32,
 *

內
蒙
古

富
麗
達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33

華
電
南
寧

新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華
電
河
北

遷
安
新
能
源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34

江
西
華
電

九
江
分
佈
式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36

內
蒙
古

華
電
巴
音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新
疆
華
電

草
湖
風
電

有
限
公
司

甘
肅
華
電

格
爾
木
太
陽
能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甘
肅
華
電

玉
門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華
電

嘉
峪
關
太
陽
能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16

山
西
華
電

陽
高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18,
 *

江
蘇
華
電

灌
雲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43

河
北
華
電

尚
義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20

內
蒙
古
華
電

秦
天
風
電

有
限
公
司

21

華
電

（
福
清
）風
電

有
限
公
司

華
電
湯
原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甘
肅
華
電

景
泰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華
電

新
能
源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舟
山

華
電
小
沙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舟
山

華
電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新
疆
華
電

布
爾
津
風
電

有
限
公
司

山
西
華
電

廣
靈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15,
 *

黑
龍
江
省

華
富
電
力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17

華
電
吉
林

公
主
嶺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湖
北
華
電

龍
感
湖
沼
氣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19

內
蒙
古
華
電

烏
套
海
風
電

有
限
公
司

內
蒙
古
華
電

街
基
風
電

有
限
公
司

華
電
尚
德

東
台
太
陽
能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22

華
電
寶
清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廣
東
華
電

前
山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黑
龍
江
東

寧
華
富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39

黑
龍
江
華
富

風
力
發
電

木
蘭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42

黑
龍
江
華
富

風
力
發
電

穆
棱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40

哈
爾
濱

依
蘭
華
富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41

哈
爾
濱

辰
華
電
力

新
技
術
開
發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內
蒙
古

霍
林
郭
勒
市

華
富
風
電

有
限
公
司

華
電
虎
林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30

內
蒙
古

巴
音
杭
蓋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23 內
蒙
古
華
電

錫
林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內
蒙
古
華
電

玫
瑰
營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24

內
蒙
古

三
勝
風
電

有
限
公
司

27

巴
彥
淖
爾
市

建
技
中
研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28,
 *

華
電
吉
林

大
安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甘
肅
華
電

瓜
州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湖
南
華
電

郴
州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內
蒙
古
華
電

輝
騰
錫
勒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新
疆
華
電

小
草
湖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內
蒙
古
華
電

紅
泥
井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甘
肅
華
電

阿
克
塞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華
電
鐵
嶺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華
電
吉
林

通
榆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華
電
樺
川

熱
力

有
限
公
司

華
電
威
海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25

樺
川
協
聯

生
物
質
能
熱
電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華
電

太
陽
能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26

華
電
吉
林

雙
遼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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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公司各非全資附屬公司而言，若不考慮下述持股，除我們以外，該等非全資附屬公司的所有股東均為
本集團的獨立第三方。

∆ 華電直接持有華電工程75%股權，並通過華電煤業間接於剩餘25%股權中擁有權益。

* 本公司或其相關附屬公司（視情況而定）已與該等公司的若干股東簽訂一致行動人士協議。有關一
致行動人士協議的詳情，請參閱「─一致行動人士協議」。

1. 其餘49%的股權由貴州省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所持有。

2. 其餘49%的股權由閩東能源投資有限公司(29%)及福建省億力電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所持
有。

3. 其餘40%的股權由福建省投資開發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2%)及龍岩市水電開發有限公司(18%)所持
有。

4. 其餘40%的股權由福建省億力電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

5. 其餘49%的股權由福建省大鴻投資發展有限公司(39%)及北京迪新經貿發展有限公司(10%)所持有。

6. 其餘1.40%的股權由曾勝國先生所持有。

7. 其餘12.92%的股權由熊祥華先生所持有。

8. 其餘5%的股權由永安市曹遠礦產品開發有限公司所持有。

9. 其餘30%的股權由福建省億力電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

10. 其餘49.97%的股權由泰寧縣國有資產投資營運有限公司(23.31%)、將樂縣國有資產營運有限公司
(21.66%)及中國水利水電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5%)所持有。

11. 其餘58.51%的股權由龍岩工貿發展集團有限公司(24.78%)、新羅水電建設發展有限公司(24.35%)及
福建中閩能源投資有限責任公司(9.38%)所持有。

12. 其餘39.45%的股權由永安市國有資產投資經營有限責任公司(20.36%)、福建力源電力（集團）有限
公司(15.27%)及永安市宏泉水電（集團）有限公司(3.82%)所持有。

13. 其餘60%的股權由沙縣城市建設投資有限責任公司(35%)及福建中閩能源投資有限責任公司(25%)所
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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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其餘38%的股權由三明悅達物資(35%)及福建省投資開發集團有限責任公司(3%)所持有。

15. 其餘35%的股權由山西廣靈潤廣風力發電有限公司所持有。

16. 其餘20%的股權由上海航天汽車機電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

17. 其餘20%的股權由億陽集團股份有限公司(9.5%)、黑龍江省龍源電力燃料公司(1%)、黑龍江電力經
營公司(5%)、黑龍江省電力對外貿易公司(1%)、華電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5%)及黑龍江龍源電力技
術開發有限公司(1%)所持有。

18. 其餘35%的股權由山西廣靈潤廣風力發電有限公司所持有。

19. 其餘20%的股權由湖北盛龍農業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所持有。

20. 其餘30%的股權由河北元辰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所持有。

21. 其餘10%的股權由秦天風電（奈曼旗）有限公司所持有。

22. 其餘10%的股權由尚德能源工程電力有限公司所持有。

23. 其餘20%的股權由中科宇能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所持有。

24. 其餘25%的股權由歌美颯（北京）風能系統開發有限公司所持有。

25. 其餘20%的股權由威海新能源投資有限公司所持有。

26. 其餘49%的股權由上海鑫曄光伏電力有限公司所持有。

27. 其餘10%的股權由華儀電氣股份有限公司(9.5%)及華儀風能有限公司(0.5%)所持有。

28. 其餘49%的股權由北京建技中研環境科技有限責任公司(25%)及多倫縣蒙中能源開發有限責任公司
(24%)所持有。

29. 其餘1.55%的股權由雙遼市天源巨能風力發電有限責任公司所持有。

30. 其餘18%的股權由黑龍江萬德風力發電有限公司所持有。

31. 其餘49%的股權由戴學濟先生所持有。

32. 其餘40%的股權由黑龍江澳加能源技術開發有限公司所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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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其餘20%的股權由北京京蒲富麗達科貿有限公司所持有。

34. 其餘35%的股權由河北元辰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所持有。

35. 其餘35%的股權由河北元辰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所持有。

36. 其餘30%的股權由九江中騰能源有限公司所持有。

37. 其餘10%的股權由福州聚能機電有限公司所持有。自重組前以來，福建泰寧大金湖假日酒店有限公
司一直是華電福建的一部分。本集團將之用作內部會議及接待用途。此外，福建泰寧大金湖假日酒
店有限公司為本集團作出的收入貢獻並不重大。因此，董事認為，計入福建泰寧大金湖假日酒店有
限公司將不會對本集團的現有業務造成不利影響。

38. 其餘40%的股權由黑龍江澳加能源技術開發有限公司所持有。

39. 其餘20%的股權由牡丹江宏源投資有限公司所持有。

40. 其餘39.14%的股權由雞西富邦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所持有。

41. 其餘20%的股權由佳木斯開禹投資有限公司所持有。

42. 其餘41%的股權由綏化依豐投資有限公司所持有。

43. 其餘49%的股權由中船重工（重慶）海裝風電設備有限公司所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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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架
構

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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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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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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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建
華
電

永
安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永
安
銀
河

電
力

有
限
公
司

福
建

漳
平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華
電

新
能
源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龍
岩
萬
業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6

華
電
福
建

泉
州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5

福
建

棉
花
灘
水
電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3,
 *

福
建
華
電

邵
武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4,
 *

華
電

（
廈
門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福
建
華
電

電
力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福
建

閩
興
水
電

有
限
公
司

福
建
省

金
溪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南
靖

恒
盈
電
力

有
限
公
司

華
安

華
順
電
力

有
限
公
司

古
田
縣

玉
興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永
安
豐
海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8

周
寧
縣
後

壟
溪
水
電

有
限
公
司

9, 
*

福
建
古
田

雙
口
渡
水
電

有
限
公
司

漳
平
市

永
福
水
電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三
明
博
源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廈
門

高
雷
克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7

福
建
省

沙
縣
城
關

水
電

有
限
公
司

13
, *

福
建
省

高
砂
水
電

有
限
公
司

14
, *

福
建
省

龍
岩
萬
安
溪

水
力
發
電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11
, *

福
建
華
投

西
門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待
續

福
建
省

金
湖

電
力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10
, *

福
建
省

泰
寧
大
金
湖

假
日
酒
店

有
限
公
司

37

福
建
省

永
安
貢
川

水
電
站

有
限
公
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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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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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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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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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
0%

甘
肅
華
電

格
爾
木
太
陽
能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甘
肅
華
電

玉
門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華
電
嘉
峪
關

太
陽
能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16

山
西
華
電

陽
高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18,
 *

江
蘇
華
電

灌
雲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43

河
北
華
電

尚
義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20

內
蒙
古
華
電

秦
天
風
電

有
限
公
司

21

華
電

（
福
清
）風
電

有
限
公
司

華
電
湯
原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甘
肅
華
電

景
泰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舟
山

華
電
小
沙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內
蒙
古

華
電
光
輝
風
電

有
限
公
司

內
蒙
古
華
電

宏
圖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七
台
河
豐

潤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38

華
電
山
東

乳
山
新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茂
名
市

中
坳
風
電

有
限
公
司

31,
 *

雲
南
華
電

蓮
花
山
風
電

有
限
公
司

天
津
華
電

北
宸
分
佈
式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35

甘
肅
華
電

環
縣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雲
南
華
電

朵
古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甘
肅
華
電

民
勤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七
台
河
宏
浩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32,
 *

內
蒙
古

富
麗
達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33

華
電
南
寧

新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華
電
河
北

遷
安
新
能
源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34

江
西
華
電

九
江
分
佈
式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36

內
蒙
古
華
電

錫
林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內
蒙
古
華
電

玫
瑰
營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24

巴
彥
淖
爾
市

建
技
中
研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28,
 *

華
電
吉
林

大
安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甘
肅
華
電

瓜
州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內
蒙
古
華
電

輝
騰
錫
勒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內
蒙
古

華
電
巴
音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華
電
鐵
嶺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樺
川
協
聯

生
物
質
能
熱
電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華
電

太
陽
能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26

新
疆
華
電

草
湖
風
電

有
限
公
司

華
電
虎
林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30

內
蒙
古

巴
音
杭
蓋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23

內
蒙
古

三
勝
風
電

有
限
公
司

27

湖
南
華
電

郴
州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新
疆
華
電

小
草
湖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內
蒙
古
華
電

紅
泥
井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甘
肅
華
電

阿
克
塞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華
電
吉
林

通
榆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華
電
樺
川

熱
力

有
限
公
司

華
電
威
海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25

華
電
吉
林

雙
遼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29

黑
龍
江
東

寧
華
富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39

黑
龍
江
華
富

風
力
發
電

木
蘭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42

黑
龍
江
華
富

風
力
發
電

穆
棱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40

哈
爾
濱

依
蘭
華
富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41

哈
爾
濱

辰
華
電
力
新
技
術

開
發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內
蒙
古

霍
林
郭
勒
市

華
富
風
電

有
限
公
司

舟
山

華
電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新
疆
華
電

布
爾
津
風
電

有
限
公
司

山
西
華
電

廣
靈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15,
 *

黑
龍
江
省

華
富
電
力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17

華
電
吉
林

公
主
嶺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湖
北
華
電

龍
感
湖
沼
氣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19

內
蒙
古
華
電

烏
套
海
風
電

有
限
公
司

內
蒙
古
華
電

街
基
風
電

有
限
公
司

華
電
尚
德
東
台

太
陽
能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22

華
電
寶
清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廣
東
華
電

前
山
風
力

發
電
有
限
公
司

華
電

新
能
源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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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公司各非全資附屬公司而言，若不考慮下述持股，除我們以外，該等非全資附屬公司的所有股東均為
本集團的獨立第三方。

■ 全球發售完成後及假設超額配股權不獲行使，將根據有關國有股減持的相關中國法規向社保基金理
事會轉讓並由其持有150,000,000股H股（自內資股劃轉），相當於我們的股本總額約2.0%。

∆ 華電直接持有華電工程75%股權，並通過華電煤業間接於剩餘25%股權中擁有權益。

* 本公司或其相關附屬公司（視情況而定）已與該等公司的若干股東簽訂一致行動人士協議。有關一
致行動人士協議的詳情，請參閱「─一致行動人士協議」。

1. 其餘49%的股權由貴州省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所持有。

2. 其餘49%的股權由閩東能源投資有限公司(29%)及福建省億力電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所持
有。

3. 其餘40%的股權由福建省投資開發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2%)及龍岩市水電開發有限公司(18%)所持
有。

4. 其餘40%的股權由福建省億力電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

5. 其餘49%的股權由福建省大鴻投資發展有限公司(39%)及北京迪新經貿發展有限公司(10%)所持有。

6. 其餘1.40%的股權由曾勝國先生所持有。

7. 其餘12.92%的股權由熊祥華先生所持有。

8. 其餘5%的股權由永安市曹遠礦產品開發有限公司所持有。

9. 其餘30%的股權由福建省億力電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

10. 其餘49.97%的股權由泰寧縣國有資產投資營運有限公司(23.31%)、將樂縣國有資產營運有限公司
(21.66%)及中國水利水電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5%)所持有。

11. 其餘58.51%的股權由龍岩工貿發展集團有限公司(24.78%)、新羅水電建設發展有限公司(24.35%)及
福建中閩能源投資有限責任公司(9.38%)所持有。

12. 其餘39.45%的股權由永安市國有資產投資經營有限責任公司(20.36%)、福建力源電力（集團）有限
公司(15.27%)及永安市宏泉水電（集團）有限公司(3.82%)所持有。

13. 其餘60%的股權由沙縣城市建設投資有限責任公司(35%)及福建中閩能源投資有限責任公司(25%)所
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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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其餘38%的股權由三明悅達物資(35%)及福建省投資開發集團有限責任公司(3%)所持有。

15. 其餘35%的股權由山西廣靈潤廣風力發電有限公司所持有。

16. 其餘20%的股權由上海航天汽車機電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

17. 其餘20%的股權由億陽集團股份有限公司(9.5%)、黑龍江省龍源電力燃料公司(1%)、黑龍江電力經
營公司(5%)、黑龍江省電力對外貿易公司(1%)、華電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5%)及黑龍江龍源電力技
術開發有限公司(1%)所持有。

18. 其餘35%的股權由山西廣靈潤廣風力發電有限公司所持有。

19. 其餘20%的股權由湖北盛龍農業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所持有。

20. 其餘30%的股權由河北元辰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所持有。

21. 其餘10%的股權由秦天風電（奈曼旗）有限公司所持有。

22. 其餘10%的股權由尚德能源工程電力有限公司所持有。

23. 其餘20%的股權由中科宇能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所持有。

24. 其餘25%的股權由歌美颯（北京）風能系統開發有限公司所持有。

25. 其餘20%的股權由威海新能源投資有限公司所持有。

26. 其餘49%的股權由上海鑫曄光伏電力有限公司所持有。

27. 其餘10%的股權由華儀電氣股份有限公司(9.5%)及華儀風能有限公司(0.5%)所持有。

28. 其餘49%的股權由北京建技中研環境科技有限責任公司(25%)及多倫縣蒙中能源開發有限責任公司
(24%)所持有。

29. 其餘1.55%的股權由雙遼市天源巨能風力發電有限責任公司所持有。

30. 其餘18%的股權由黑龍江萬德風力發電有限公司所持有。

31. 其餘49%的股權由戴學濟先生所持有。

32. 其餘40%的股權由黑龍江澳加能源技術開發有限公司所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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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其餘20%的股權由北京京蒲富麗達科貿有限公司所持有。

34. 其餘35%的股權由河北元辰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所持有。

35. 其餘35%的股權由河北元辰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所持有。

36. 其餘30%的股權由九江中騰能源有限公司所持有。

37. 其餘10%的股權由福州聚能機電有限公司所持有。自重組前以來，福建泰寧大金湖假日酒店有限公
司一直是華電福建的一部分。本集團將之用作內部會議及接待用途。此外，福建泰寧大金湖假日酒
店有限公司為本集團作出的收入貢獻並不重大。因此，董事認為，計入福建泰寧大金湖假日酒店有
限公司將不會對本集團的現有業務造成不利影響。

38. 其餘40%的股權由黑龍江澳加能源技術開發有限公司所持有。

39. 其餘20%的股權由牡丹江宏源投資有限公司所持有。

40. 其餘39.14%的股權由雞西富邦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所持有。

41. 其餘20%的股權由佳木斯開禹投資有限公司所持有。

42. 其餘41%的股權由綏化依豐投資有限公司所持有。

43. 其餘49%的股權由中船重工（重慶）海裝風電設備有限公司所持有。

一致行動人士協議

本公司或其相關附屬公司（視情況而定）已與十三家非全資附屬公司的全部或若
干其他股東（「其他股東」）簽訂一致行動人士協議，這將使本集團對相關附屬公司的管
理實行有效控制。

我們於十三家非全資附屬公司中的十一家中分別持有不少於50%權益。然而，根
據該十一家非全資附屬公司各自的章程細則，相關附屬公司的絕大多數重大營運及財
務決策均須於董事會會議及╱或股東會議上以絕對多數（董事總人數的3/5、2/3或3/4

（視情況而定）；及╱或股東所持投票權的3/5或2/3（視情況而定））或一致票（視情況而
定）表決。我們於其他兩家非全資附屬公司分別持有不足50%權益。有關表決機制及股
權架構使我們不能控制該等非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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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籌備本次全球發售，我們已與全部或部分其他股東訂立一致行動人士協議，
令我們對相關附屬公司的管理行使控制權。根據該等一致行動人士協議，其他股東確
認，彼等自該等相關附屬公司各自的成立日期起，已經並將繼續在董事會會議及╱或
股東會議上就有關該等相關附屬公司的所有營運及財務事宜作出或安排由彼等委任的
董事作出與我們或由我們委任的董事（視情況而定）一致的表決，該等事宜包括但不限
於項目發展、營運計劃、預算、財務政策、投資及融資管理以及物業管理。只要各附
屬公司合法存續，該等一致行動人士協議將維持十足效力及作用，除非我們利用一致
行動人士協議惡意損害其他股東的利益，而在該情況下，其他股東可經我們書面確認
後以書面方式終止一致行動人士協議。我們對該等附屬公司的控制權已獲其他股東接
納，原因是我們在中國擁有更為豐富的風電或水電業務發展、管理及經營經驗。我們
並無向其他股東支付任何代價，以使彼等與我們訂立該等一致行動人士協議。

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確認，根據相關中國法律，一致行動人士協議屬合法、有效
及對其訂約方具約束力。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亦確認，該等一致行動人士協議概無抵
觸所涉及附屬公司各自的章程細則或相關中國法律及法規。因此，董事認為我們對該
等附屬公司有實際控制權。由於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有權控制該等附屬公司，我們將
其財務業績於我們的合併財務報表合併入賬。


